


A类
公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石建办复〔2019〕1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龙志彬

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57号建议的

答复

王张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对海邑片区生产生活垃圾就近焚烧处理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海邑村委会位于石林县圭山镇，是圭山镇的重要集镇，目前，海邑片区除建有一座垃圾中转站以外，没有规范的垃圾处理设施，现有垃圾处理主要运往宜石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，运费及处理费高，现有的垃圾清理人员、车辆、经费不能满足需求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2019年拟在圭山镇海邑村委会老寨村（垃圾中转站旁）建设一座日处理量为10吨的自燃式生活垃圾热解净化处理站，总占地面积2亩，主体建设用地600平方米，总投资300余万元，建设内容包括：场地平整、厂房建设、值班室建设、水电安装、绿化等内容；处理设备包括：自燃式生活垃圾热解炉一套、烟气净化系统一套、循环水净化系统一套、电控系统、灰渣收集系统等。该项目已列入2019年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。经过测算，自燃式生活垃圾热解净化处理站投入使用后每处理1吨垃圾价格大约为30元，包括：人工费、水费、电费等，可以大大降低垃圾处理成本。目前已完成了选址工作、地形测绘、施工图纸设计，可研及工程预算编制），下一步将进行预算评审及招投标工作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按照项目的建设要求，县住建局将加快办理项目建设的审批手续，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加大资金整合力度。预计2019年8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开工建设，2019年12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李春富     联系电话：67780569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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